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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計劃」）乃根據於 2002年3月6日由本公司股東通過之普通決議案。計
劃完全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7章之有關規定。截至2004年6月30日止6個月，概無根據該
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於2004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僱員於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以名義代價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
份之購股權中擁有以下之個人權益。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認購 1股股份之權利。

於2004年 於2004年

1月1日 於期內 6月30日 股價 *
尚未行使之 行使之 尚未行使之 於購股權 於購股權

董事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限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日期
港元 港元 港元

朱家甄 28,000,000 無 28,000,000 2002年 2002年 0.698 0.680 不適用

7月 29日 9月 2日至
2007年

8月 31日

孫天罡 28,000,000 無 28,000,000 2002年 2002年 0.698 0.680 不適用

7月 29日 9月 2日至
2007年

8月 31日

郭挺 20,000,000 無 20,000,000 2002年 2002年 0.698 0.680 不適用
7月 29日 9月 2日至

2007年
8月 31日

僱員合共持有 40,000,000 無 40,000,000 2002年 2002年 0.698 0.680 不適用
7月 29日 9月 2日至

2007年
8月 31日

* 所披露本公司股份於購股權授出日期之價格，乃股份於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之交易日在聯交所之

收市價。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 2004年6月30日，概無董事或彼等之配偶及18歲以下子女獲授或已行使可
認購本公司或其聯營公司之權利。截至2004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
聯營公司並無作為任何一方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藉認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
或債券而從中獲益。


